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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立法联系点一头连着立法机

关， 一头连着基层群众， 是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一个缩影。 作为 25 个市人

大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 宝山唯一一家

基层立法联系点， 宝山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于 2020 年 6 月正式挂牌并运转，

在边学习、 边摸索、 边推进中， 全力以

赴做好联系点思想建设、 制度建设和体

系建设。 时光荏苒， 转眼宝山区九届人

大代表、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吴

国芳已在基层立法联系点这一“小窗

口” 里担任“宣传员” 角色 3 年有余。

在用“宝山智慧” 笃行助推全过程人民

民主， 让民主之花在基层焕发勃勃生机

这条道路上， 吴国芳越走越顺， 越走越

有劲。

2020 年 5 月， 《上海市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条例 （修订草案）》 公开征求

意见。 随即， 宝山区仲裁院基层立法联

系点便组织了上述条例的意见征询会，

邀请辖区内众多企业参与。 “当时留给

我们征求意见的时间非常紧， 大概只有

10 天的时间。 我们之前也没有组织过

类似的活动， 要组织多少人、 以什么样

的形式听取意见等一系列问题， 都让我

们有点‘慌’。 但幸运的是， 我们最终

通过企业联合会召集到部分企业进行座

谈， 听到了我们想听到的企业心声。”

吴国芳表示， 在此次区仲裁院基层立法

联系点“首秀” 上， 共收集到对草案提

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23 条， 并有企业

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成功被有关部门采

纳。

经过第一次的“试水”， 区仲裁院

基层立法联系点建立了立法修法意见建

议梳理、 汇总、 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

一个个全流程征询意见环节， 架起了法

言法语和群言群语的桥梁， 把高大上的

立法带到了群众的身边， 把接地气的民

声传递到了立法机关， 让全过程人民民

主理念贯穿基层立法修法工作始终。

吴国芳介绍， 2022 年在 《上海市

就业促进条例》 草案的意见征集阶段，

联系点共提出了 46 条意见建议， 其中

5 条意见建议被不同程度采纳， 该条例

的意见建议被采纳数位列 25 家联系点

第一； 每年三月， 联系点都会开展“三

五学雷锋 普法送建议” 特色活动， 通

过设摊咨询、 企业座谈、 上门建议等形

式为市民提供咨询、 为企业送建议； 针

对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现的企业违法用工

行为进行“出门建议”， 共发送“公信

仲裁建议书” 60 份。 此外， 为更好地

做好“小窗口” 里的“宣传员”， 联系

点还拍摄制作了“说法” 短视频， 点击

量超过 50 万次。

据统计， 基层立法联系点 3 年以来

紧紧围绕参与立法、 监督执法、 促进守

法、 宣传普法四大功能发挥， 共参与

31 部法律法规草案的意见征询工作，

收集反馈意见建议 814 条， 其中 108 条

被不同程度采纳， 开展各类“参与立

法、 监督执法、 促进守法、 宣传普法”

活动近千场， 形成了开展联系点工作的

“宝山方法”， 打造了“全过程人民民

主” 的宝山品牌。

吴国芳：在“小窗口”做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宣传员”

代表风采

□ 宝山人大供稿

  盲道是每个城市内重要的无障碍设施， 是特殊人群出行的重要保

障， 也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与人文关怀。 本周是第二十五个上

海助残周， 上海的盲道建设现状如何？ 面对盲道屡屡被占的老大难问

题， 有关部门又有哪些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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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道被占的老大难问题有何解决之道？

无障碍出行如何“有爱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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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陈颖婷

代表：盲道要建设更要管理

市人大代表詹咏表示， 自从去年本

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公布并实行以

来， 相关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具体

到盲道的铺设， 在全市各区的街道改造

中就增加了不少盲道铺设项目， 这有利

于视力障碍或失明人士行走， 是本市落

实条例的具体举措， 是便民实事。 但在

这方面， 仍有做得更好的提升空间。

詹咏经走访观察发现， 市区部分街

道的上街沿比较狭窄， 受周边各种条件

所限， 无法扩建， 仍坚持铺设了盲道，

这本来是个好事， 然而有些盲道同时也

被划入共享单车、 电动车等非机动车的

停放边界。 “虽然非机动车摆放规范整

齐了， 但它们停放后， 一部分车轮占据

了部分盲道的空间， 行人通过就会蹭到

车轮， 正常视力者可以绕道， 而必须依

靠盲道指引的视力障碍者， 经过时就会

出问题。” 詹咏认为这样的盲道不仅不

能发挥作用， 甚至成了安全隐患。 因

此， 在保证盲道铺设的同时， 还要加强

日常管理。

他建议， 在非机动车摆放空间， 不

要简单地划出方框空间， 应由无障碍

设施管理者或委托承建单位在非机动

车停放空间里面增加斜线， 引导非机

动车斜停， 保证车轮部分不侵占盲道的

空间。

同时， 他建议严格落实本市无障碍

环境建设条例中规定的各责任方， 发挥

好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作用。

网格化管理推进盲道管

理常态长效

市住建委在对市人大代表的答复中

表示， 自 2005 年起， 经过近二十余年

的不断建设完善， 本市城市网格化管理

形成了集管理体制、 管理标准、 管理平

台于一体的“1+16+224+2389” 城市综

合管理非紧急类监督指挥体系 （1 个市

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 16 个区网格化

综合管理中心、 224 个街镇网格化管理

中心 ［含 9 个园区及景区中心］、 2389

个责任网格）， 市级中心作为全市专业

中心之一做好统筹协调工作， 区、 街镇

完全融入各级城运中心。 其中， 管理标

准是网格化管理得以规范实施的重要基

础。 从 2014 年 10 月开始， 住建委多次

修订完善 《管理标准》， 明确网格化管

理部、 事件的名称、 问题描述、 责任部

门、 处置时限等规范化要求， 规范处置

流程， 形成了由发现、 指挥、 处理、 反

馈等环节有机衔接的闭合系统。

现在施行的 2022 版管理标准中，

市住建委会同交通 （市政） 部门制定了

“盲道” 的管理小类， 规定了在本市公

共区域， 关于盲道损坏、 破损、 不平

整、 设置不规范等问题的发现和处置标

准， 推进盲道管理常态长效。

下一步， 市住建委将进一步深化拓

展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 进一步加强督

查督办， 重点针对盲道等存在安全风险

隐患的事件加强监督检查， 及时纠偏，

保障盲道畅通。

多部门联动提升盲道被

占的处置效率

市城管局表示本市各行政执法部门

积极开展专项执法整治行动， 着力解决

共享单车、 电动车等非机动车日常管理

缺位、 影响街面环境秩序、 妨碍盲道通

行等突出问题。 2023 年， 本市城管执

法部门共开展执法整治 8700 余次， 清

理街面淤积非机动车、 共享单车共计

190.8 万辆次， 教育劝阻相对人 6 万余

次； 约谈共享单车运营企业 400 余次、

督促整改 6500 余次； 依法处罚个人和

个体工商户 72 起， 处罚单位 102 起。

目前， 本市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维护和管理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市城管执法局将与市住建委、 市交通委

等部门共同努力， 严格按照《上海市无

障碍环境建设条例》 《上海市无障碍环

境建设与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赋

予的职责分工， 持续加大对不履行维护

管理职责， 损坏、 擅自占用无障碍设

施， 或者改变无障碍设施用途等行为的

查处和宣传力度， 助力推动本市无障碍

环境质量提升。

一是进一步提升预警处置效率。 综

合实施人员固守、 视频巡查、 机动车路

巡、 无人机巡查等勤务模式， 运用城运

平台、 投诉处置系统以及街面智能探头

等信息化资源， 加强对路面损坏、 占

用、 改变盲道等行为的预警研判， 做到

及时发现、 快速移送、 有效查处。

二是进一步健全协作共享机制。 推

进街面环境治理工作平台建设， 畅通管

理、 执法部门移交无障碍环境问题和线

索的渠道， 增强与市住建委、 市交通

委、 市公安局等部门管执对接和联勤联

动， 实现前端管理要求与后端执法任务

的有效适配。 加强源头治理， 提升盲道

综合治理效能， 充分保障残疾人无障碍

通行权。

三是坚持执法与教育相结合。 近

期， 市城管局印发 《2024 年加强街面

环境治理专项执法行动方案》， 将擅自

占用或改变无障碍设施等妨碍道路通行

的行为列为年度重点整治任务， 保障盲

道畅通。 同时， 加强普法宣传和教育引

导， 提升市民保护无障碍设施的意识，

营造对视障人士更为友善的社会环境。

四是加大专项监督指导力度。 常态

化开展“妨碍盲道” 实效督察， 重点针

对盲道等无障碍环境存在安全风险隐患

的事件加强监督检查， 及时纠治违法损

坏、 占用或改变盲道的违法行为， 保障

盲道畅通。 对不履行盲道管理职责的单

位制发“执法建议书”， 倒逼规范管理，

让视障人士出行更加安全和便捷。


